
 
美國康德基金會   http://www.candorfoundation.org 

台灣大學生 2100 小時黃金年華 助學金辦法 2011-02-15 

一、宗旨 

    為協助台灣地區品學兼優、家境清寒、異地求學的大學生，於大學四年就讀期間，能因

得到本會此項生活助學金，而將貧困大學生原本為賺取生活費打工的時間，節省出 2100 小時

的黃金年華，恢復為研讀學習之用，冀使台灣的每個大學生都能公平地擁有和使用黃金年華

的大學生活，特訂定本助學金辦法。 

 

二、助學對象 

本會暫選定就讀於台北國立台灣大學、台北國立政治大學、中壢國立中央大學、新竹國

立清華大學、台南國立成功大學等五所大學之在校大學生，未曾受領其他任何獎、助學金，

且均符合下列三項資格者，均可經就讀班級導師推薦或證明，每學期向本會提出申請助學金。

未來本會將視經費籌措狀況及本助學金辦法之推動成果，適度擴展補助之學校或增加名額。 

 

（一） 非就讀學校所在地戶籍之學生。 

（二） 家境清寒屬中低收入戶(家庭年收入新台幣 70 萬以下且未接受政府免學雜費者)、持

有國稅局所出示之證明文件或里長所出示的清寒證明者。 

或屬單親家庭、經濟困難者；或因遭逢家庭變故、生活突陷困境者；此兩類情況均持

有班級導師出具證明函者。 

（三）成績優異，前學期成績平均成績達 80 分以上，且所修學科（選修及必修）全部及格，

操行乙等以上者。（大一入學新生免驗成績） 

 

三、申請時間 

上學期：每年 10 月 31 日前。 

下學期：每年  3 月 31 日前。 

 

四、申請文件 

（一）填具本會助學金申請書(見附件，可由網上下載、或向校方索取)。 

（二）學生證影本。 

（三）全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。 

（四）國稅局所出示之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，或里長出示之清寒家庭證明書，或導師出示之

因家庭變故、生活突陷困境之證明函。 



（五）前學期成績單正本（大一入學新生免驗成績單）。 

（六）導師推薦函。 

 

五、助學金額 

學      校 助 學 名 額 每學期補助生活助學金金額: 25,000 元 

國立台灣大學 10 名 補助每名學生每月 5,000 元生活助學金 

每學期共計補助 5個月(每學期一次發放助學金

25,000 元) 即：每學期共補助學生 50 名，助學

金合計為新台幣 125 萬元 

國立政治大學 10 名 

國立中央大學 10 名 

國立清華大學 10 名 

國立成功大學 10 名 

 

六、審查方式 

學生填具本會助學金申請書後，應於每學期申請時間截止前送交各校有關部門，其助學

金申請資格先委由各學校相關部門先行審查核定，初審合格者若超出本會名額，則由本基金

會複審後決定最終名單。 

 

七、助學金發放時間及方式 

每學期開學後，由本會擇期派員至各校 (原則上，上學期每年 11 月 20 日前，下學期每

年 4 月 20 日前) ，會同校方代表以座談會方式，直接發放助學金給得獎學生。 

 

 

 

美國康德基金會 台北辦事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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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編號:            美國康德基金會  http://www.candorfoundation.org/ 

台灣大學生 2100 小時黃金年華 助學金申請表    年  月  日     

申請人 
姓  名 

 性 別 男  女  

出 生 
年 月 日  

身 分 證
字 號  

戶 籍 住 址 □□□ 

聯 絡 電 話 【H】：（ ）         【手機】：         【E-mail】： 

就 讀 學 校  

系 所 年 級  

申 請 人 

簡 單 自 述 

 

1.是否曾獲得過本獎助學金？  是□    否□ 
2.是否有意願於課餘時間擔任義務課輔小老師？  是□    否□ 

繳

驗

證

件

審 查 結 果 合 格 不 合 格

學 生 證 影 本   
全 戶 戶 籍 謄 本
或 戶 口 名 簿 影 本   

國稅局中低收入戶證明或
清寒家庭里長證明 或
導師出具生活困頓證明函

  

前 學 期 成 績 單 正 本   
導 師 推 薦 函   

學 校 初 審 

審 查 意 見 

 審 查 人 

簽章日期 

 

本 會 複 審 

結 果 

 審 查 人 

簽章日期 

 

附 註 

1. 本表一式兩份，校方與本會各存一份，資料填寫請以正楷詳細填列 

2. 本表除紅色區塊免填外，其餘各欄請申請人自行填寫。 

3. 申請人自述內容以個人家庭背景、經濟狀況、未來願景作概述，字數

以不超過一百字為原則，力求簡單明瞭，可以另紙作為附件。 

4.初審由學校相關部門審查，初審合格後送本基金會複審定案 

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  簽章： 


